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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取得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单位使用不合格动物的行为
	《实验动物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  应用实验动物应当根据不同的实验目的，选用相应的合格实验动物。申报科研课题和鉴定科研成果，应当把应用合格实验动物作为基本条件。应用不合格实验动物取得的检定或者安全评价结果无效，所生产的制品不得使用。《实验动物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九条 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，由管理实验动物工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，分别给予警告、限期改正、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。
	



初次违法，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，并及时改正的。



